附件2：

2009届毕业生毕业典礼及离校工作安排
一、毕业典礼及学位授予相关工作

（一）有关典礼及仪式举行时间、地点及参加学生

1.校本部研究生、本专科毕业生毕业典礼：6月26日（周五）上午8:00—9:00在校本部运动场举行，校本部研究生、本专科毕业生、历山学院毕业生参加。

2.历山学院毕业生毕业证、学位证授予仪式：6月26日（周五）上午9:30—10:30在校本部大礼堂举行，历山学院毕业生参加。

3.长清校区毕业生毕业典礼：6月26日（周五）上午10:00—11:00在长清校区田径场举行，长清校区本专科毕业生参加。

4.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：6月26日（周五）下午15:00开始，在校本部教学三楼报告厅举行，全体获得学位的毕业研究生参加。

（二）工作分工：

1.党办：通知并陪同各位书记、常委按时参加会议。

2.校办：组织召开筹备、协调会议，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工作安排，通知各位校长、校长助理、机关部门及各学院负责人参加会议；负责修改审定毕业典礼主持辞、有关讲话稿以及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发言稿；组织出席典礼人员按时到会；做好有关工作的协调。

3.长清校区办公室：协助有关单位做好长清校区毕业典礼的有关准备工作。

4.学生处：毕业典礼工作主要负责单位。负责确定发言的教师代表和本科毕业生代表，起草有关讲话稿，并于6月15日前交校办审改（同时提供电子版发言稿）；负责两个校区毕业典礼的有关准备工作，做好主席台的布置（音响、台签、国歌及迎送宾曲播放、盆花、会标、纸杯、水等）和服务工作，组织本专科毕业生提前30分钟入场完毕。

5.研究生党总支：毕业典礼工作主要负责单位。负责确定发言的研究生代表，起草有关讲话稿及发言稿，并于6月15日前交校办审改（同时提供电子版发言稿）；协助学生处做好校本部会场的布置工作，确保毕业研究生提前10分钟入场完毕。
6.历山学院：历山学院毕业生毕业证、学位证授予仪式主要负责单位。认真组织好历山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工作。

7.研究生学院：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主要负责单位。做好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的会场布置、服务及组织协调工作。

8.后勤管理处：安排好出席典礼人员用车，确保安全及时到达会场；确保会场用电正常；搞好校园卫生，及时运送会场用盆花；做好其他后勤保障工作。

9.公安处：确保各校区内交通畅通，维护好会场秩序。

10.宣传部、校报编辑部：悬挂有关条幅标语，营造校园气氛。安排摄像、摄影，搞好新闻报道。

11.校医院：安排医生参与各类典礼、仪式的现场值班。

12.体育学院：提供长清校区毕业典礼音响设备，并做好现场工作。
13.音乐学院：提供校本部毕业典礼音响设备，并做好现场工作。
二、毕业生离校相关工作

（一）时间：2009年6月26日全天

（二）地点：校本部、长清校区

（三）工作分工：

1.组织部：负责办理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手续。

2.宣传部、校报编辑部：负责开展文明离校宣传，利用广播、横幅、校园网、橱窗等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。安排摄像、摄影，搞好新闻报道。

3.人事处：负责办理接收毕业生的有关手续。

4.教务处：负责核发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，向学生处提供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名单。

5.研究生学院、研究生党总支：负责做好毕业研究生离校相关工作。

6.学生处：负责报批就业方案，组织毕业鉴定和档案发送等。

7.公安处：负责毕业生集中离校期间的安全保卫、车辆调度，办理户口迁移手续、行李托运。

8.财务处：负责向教务处、学生处提供未交齐学杂费的学生名单。

9.后勤管理处：负责办理退宿手续，学生公寓卫生保洁，安排离校期间辅导员夜间值班室，安排长清校区教室用于部分学院集中发放各种证件。

10.团委：负责办理毕业生团关系转接手续。

11.图书馆：负责毕业生图书证回收，书费结算。

12.校医院：负责毕业生体检，离校期间卫生防疫工作。

13.历山学院：做好历山学院毕业生离校各项工作。

14.各学院：负责组织落实本学院的毕业生教育和文明离校工作，开展欢送毕业生活动，按时完成各种毕业材料的报送，协助各部门做好毕业生有关费用清欠工作，领取毕业证、学位证及派遣证件并做好发放登记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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